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71

■

2020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926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20-030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2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谭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股份284,698,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40,915,589

股的30.25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11人，代表股份243,500,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25.879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27人， 代表股份41,198,9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78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宋浩律师、杨婧雪律师出席大会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639,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77％；反对7,749,7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221％；弃权1,310,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6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60,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196％；反对7,749,

7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015％；弃权1,310,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88％。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639,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77％；反对7,852,6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582％；弃权1,20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24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60,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196％；反对7,852,

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455％；弃权1,20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49％。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214,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199％；反对8,484,4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8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435,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429％；反对8,484,

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5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5,639,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77％；反对7,883,2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690％；弃权1,17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413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60,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196％；反对7,883,

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3477％；弃权1,17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6％。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904,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08％；反对7,618,2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9％；弃权1,17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413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125,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053％；反对7,618,

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20％；弃权1,17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6％。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795,4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39％；反对7,666,1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927％；弃权2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016,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844％；反对7,666,

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221％；弃权2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35％。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882,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4％；反对7,618,2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9％；弃权1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3,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749％；反对7,618,

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20％；弃权1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1％。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审批公司土地竞买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430,4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957％；反对7,883,2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690％；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3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651,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645％；反对7,883,

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3477％；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8％。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审批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496,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676％；反对8,817,29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71％；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3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17,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2426％；反对8,817,

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4696％；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8％。

10、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956,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91％；反对7,448,7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64％；弃权1,29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54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177,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7795％；反对7,448,

7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955％；弃权1,29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250％。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882,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44％；反对7,431,3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02％；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3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3,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749％；反对7,431,

3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374％；弃权3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8％。

1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5,886,7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047％；反对7,431,32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02％；弃权1,380,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85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107,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5472％；反对7,431,

3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374％；弃权1,380,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54％。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1《关于选举谭少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7,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647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379,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911%。

13-1-2《关于选举冯东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235,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46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38,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770%。

13-1-3《关于选举张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442,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67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45,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100%。

13-1-4《关于选举谭奇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453,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67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56,0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468%。

13-1-5《关于选举冯俊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278,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6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0190%。

13-1-6《关于选举汤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228,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43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30,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519%。

13-2《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2-1《关于选举赵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577,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717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580,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3622%。

13-2-2《关于选举冯德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958,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51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960,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6329%。

13-2-3《关于选举夏新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927,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4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930,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309%。

1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4-1《关于选举李俐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20,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416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722,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966%。

14-2《关于选举肖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3,040,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88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43,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9086%。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冯德雄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该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浩、杨婧雪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1：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2：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附件1：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谭少群先生,� 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在读，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策划师。 现任公司董事

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兼任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星惠誉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湖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十一届党代

表，湖北省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武汉市第十四届人

大代表，武汉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谭少群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327,4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董事谭奇材先生为直系亲属关系，与其他

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东兴先生，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在读，高级经济师、高级策划师，历任公司主管会计、财务科

长、审计科长、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兼任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

北省房地产经济学会副会长，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专家委员会委员，汉川市第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常委。 冯东兴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29,756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景先生，1978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武汉银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副

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兼任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福

星银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65,7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赵曼女士，195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十大改革智库之一“湖北省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民政部“部校共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养老机构协会会长。 现任马应龙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赵曼女士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冯德雄先生，1963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战略管理博士后。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武汉智源雄略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 冯德雄先生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夏新平先生，1965年出生，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

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深圳市新南山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夏新平先生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谭奇材先生，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现任公司控股股东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全资

子公司福星智慧家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

员会委员。 谭奇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10,0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谭少群先生为直系亲属关系，与其他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俊秀先生，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EMBA在读，高级会计师。 历任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财

务部会计、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兼任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冯俊秀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33,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汤文华先生，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MPAcc在读，高级经济师。 先后在公司企划部、办公室、人力

资源部任副科长、科长、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兼任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部长。 汤文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12,600股，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惩戒

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附件2：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李俐女士，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曾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

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管理中心总监、人力资源中心总监，现任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工会主席。

李俐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肖建明先生，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电力工程工程师。 曾任湖北青山热电厂技术主管、安徽华电芜

湖发电有限公司部门主任、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招投标公司及热电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

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监察审计中心总监。肖建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勇方女士，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2001年进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现

任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高级经理。 李勇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上述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惩戒

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股票代码：

000926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20-031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武汉市江汉

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28楼会议室召开，全体董事一致推选董事谭少群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

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

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少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谭少群先生简历见《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张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张景先生简历见《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少群先生、赵曼女士、冯德雄先生、夏新平先生、张景先生、汤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冯德雄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选举谭少群先生、赵曼女士、冯德雄先生、夏新平先生、冯东兴先生、张景先生、谭奇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谭少群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选举赵曼女士、冯德雄先生、夏新平先生、冯东兴先生、谭奇材先生、冯俊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夏新平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选举赵曼女士、冯德雄先生、夏新平先生、冯东兴先生、冯俊秀先生、汤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赵曼女士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冯东兴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冯东兴先生简历见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且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同意聘任汤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汤文华先生简历见《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汤文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7-85578818

传真：027-85578818

电子邮箱：fxkj0926@chinafxkj.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冯俊秀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聘任

汤文华先生、向乐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中，向乐女士任会计机构负责人），任期均三年。 （冯俊秀

先生、汤文华先生简历见《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同意聘任肖永超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肖永超先生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肖永超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7-85578818

传真：027-85578818

电子邮箱：fxkj0926@chinafxkj.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聘任的高管人员的教育背景、专

业知识、工作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等能够胜任拟任岗位的职责要求；相关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向乐女士， 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双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管理会计师。 曾任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资深审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北分

所高级业务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银湖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向乐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永超先生，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 2010年进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肖永超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秘资格证书、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基金从业人员

资格，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冯东兴先生、冯俊秀先生、汤文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上述人员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或

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股票代码：

000926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20-032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武汉市江汉

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27楼会议室召开，全体监事一致推选监事李俐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选举李俐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李俐女

士简历见《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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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号九天大厦公司十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3,818,6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含已放弃行使表决权部分的股份比例）

59.81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任子翔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冷天晴先生、苏丽军先生、罗寅先生、独立董事梁

志宏先生、赵起高通过电讯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谢建辉先生、监事王刚先生通过电讯参加

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徐蓬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53,322 99.8777 656,300 0.1207 9,000 0.0017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993,823 99.8483 814,599 0.1498 10,200 0.0019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28,823 99.8732 674,999 0.1241 14,800 0.0027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13,222 99.8703 695,200 0.1278 10,200 0.0019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794,923 99.8118 996,499 0.1832 27,200 0.005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45,722 99.8763 667,200 0.1227 5,700 0.001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01,123 99.8681 702,699 0.1292 14,800 0.0027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预计与云南滇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960,819 99.7956 614,900 0.2025 5,700 0.001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非银金融机构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96,722 99.8856 616,200 0.1133 5,700 0.001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914,422 99.8337 899,700 0.1654 4,500 0.0008

1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78,722 99.8823 610,400 0.1122 29,500 0.005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22,074,5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720,392 95.2920 996,499 4.5828 27,200 0.125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47,638 75.4435 378,899 22.9116 27,200 1.644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472,754 96.9258 617,600 3.074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1,078,791 96.9403 656,300 3.0182 9,000 0.0415

2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919,292 96.2067 814,599 3.7463 10,200 0.0470

3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1,054,292 96.8276 674,999 3.1042 14,800 0.0682

4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21,038,691 96.7559 695,200 3.1971 10,200 0.0470

5

关于2019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20,720,392 95.2920 996,499 4.5828 27,200 0.1252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1,071,191 96.9053 667,200 3.0684 5,700 0.0263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

担保的议案

21,026,592 96.7002 702,699 3.2316 14,800 0.0682

8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与云

南滇中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1,123,491 97.1458 614,900 2.8278 5,700 0.0264

9

关于公司向银行、非银金

融机构申请2020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1,122,191 97.1399 616,200 2.8338 5,700 0.0263

1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用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20,839,891 95.8416 899,700 4.1376 4,500 0.0208

11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1,104,191 97.0571 610,400 2.8071 29,500 0.135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云、孙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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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易见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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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16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公

司债券。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2020-022）。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对易见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20]1019号， 以下简称

“《无异议函》” ）。 根据《无异议函》，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

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本次债券由中天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承销，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公司应在《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按照报送上交

所的相关文件组织发行。 《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的要求，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无异议

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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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四方大厦一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0,122,5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51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秀环女士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其中公司董事张涛先生、董事张伟峰先生、董事祝朝晖先

生、独立董事陈晋蓉女士、独立董事钱晖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公司监事李佳琳女士、监事孔长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郗沭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7,031,306 99.1648 3,091,205 0.835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四方

印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四方

印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办理保函/备用

信用证业务及为四方印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办理保函/备用

信用证业务及为四方印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1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0,074,211 99.9869 48,300 0.013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66,929,7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19,239 93.7071 48,300 6.292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25,2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19年度

薪酬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

标准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1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4

《关于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及为四方印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5

《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及为四方印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6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办

理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及为

四方印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7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方香

港为其印度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1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144,505 98.4872 48,300 1.512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

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瑶、宋沁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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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36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从文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262,519,39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51.197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262,157,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1268％。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名，代表股份262,157,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1.1268%；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361,5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0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4,2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9％；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4,2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9％；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4,2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9％；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9,2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9,2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519,3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255,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与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514,3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3,0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3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01,2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48,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62％；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弃权301,2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055％。

9.审议并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从文、赵文凤、吴仲起、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1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2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4751％。

10.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2％；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348％。

11.审议并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301,29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148％；弃权7,9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2％；反对301,2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55％；弃权7,9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3％。

12.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18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6％；反对332,0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5％；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32％；反对33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85％；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

13.审议并通过《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从文、赵文凤及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40,41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06％；反对304,29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1％；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2％；反对304,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65％；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

14.审议并通过《关于豁免公司董监高（含离任）部分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育慧、孙潜、鄢春梅、聂勇、袁志高、向盈及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225,12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3％；反对569,79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525％；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578％；反对569,7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244％；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178％。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514,3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25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

16.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2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9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652％；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9,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3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